
孙玉波、牛慧:
本院受理张嘏君与你方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民事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司法公开告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原告要求你偿还借款本
金 10 万 元 及 支 付 相 应 利 息 。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兴隆县人民法院

张昆、承德市众鑫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承德市郊区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冀
0802 民 初 206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

张昆:
本院受理原告承德市郊区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冀
0802 民 初 206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

张昆、承德市众鑫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承德市郊区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冀
0802 民 初 206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

杨培勇：
关于石家庄荣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与杨培勇合同、无
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经
石家庄荣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申请,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
法院拟对被执行人杨培勇名下
坐落于石家庄市新华区中华北
大街 226 号荣鼎天下商务大厦
1 号商业办公楼 02 单元 1202 号
房产进行评估,现向你们公告
送达选择评估机构通知、勘验
现场通知及领取评估报告的时
间,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
满次日起第 5 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上午 9:00 到石家庄市
新华区人民法院司法技术辅助
室(石家庄市植物园街 33 号普
天 大 厦 401 室, 联 系 电 话:
66879627)选取评估机构;于公
告期满次日起第 10 日(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上午 9:30 在标的
物所在地进行现场勘验。自公
告期满次日起第 35 日(节假日
顺延)到本院执行庭领取评估
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在
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 10 日内
向本院提出。未到场及逾期未
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将视为
你们放弃相关权利。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张秀清：
本院受理原告陈剑波诉你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送达(2019)冀 0727 民初
746 号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与义务
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到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阳原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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